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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，中央主管機關依據溫室氣

體減量及管理法（以下簡稱溫管法）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，擬訂國

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(以下簡稱行動綱領)及溫室氣體減量

推動方案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）。交通部為運輸部門之中央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，爰依溫管法第 9 條第 3 項暨溫室氣體減量及管

理法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溫管法施行細則）第 6 條規定，應於前

揭推動方案核定後 6 個月內，會同經濟部、環保署、行政院主計

總處、內政部等部會擬定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

(以下簡稱行動方案)，並報行政院核定。 

本行動方案內容係依循行動綱領及推動方案研訂，並依據

溫管法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2 項規定，包括現況分析、運輸部門

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、推動期程、推動策略及措施（包括經費

編列及經濟誘因措施），以及預期效益等，並作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依溫管法第 15 條訂定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（以下簡

稱執行方案）之依據。 

第二期行動方案著重於第一期既有措施之強化，並參考國

際趨勢、新冠肺炎疫情及我國現況後，新增納入相關減碳措施，

持續提升公共運輸運量，配合提供無縫轉乘服務；此外，為強化

電動運具之發展，除擴大推廣電動運具（如電動大客車），亦進

一步營造低碳運輸有利使用環境，納入低碳運輸發展之能力建

構面向。同時應用智慧節能技術，持續發展智慧運輸系統，並促

進新車能效持續提升。 

貳、現況分析 

一、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結構 

交通運輸為社會經濟活動的衍生需求，隨我國經濟持續發展，




